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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圖傳一乙班級經營計畫 

 導師 / 圖文傳播科 林炳合  

一、依據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89.1.4 北市教祕字第八九二○○五一七○○號函辦理 

二、目的：1.配合課程要求，提昇導師班級經營專業素養，強化人文關懷，改善班級管教品質。 

2.激發家長參與學校校務、班級教學活動之熱忱增進親職教育之知識、情意與技能，並與

導師共同承擔管教責任。 

3.引導導師推展適當之管教方式，加強相關活動之計畫，增進學校與家長、社區之良性互
動。 

三、班級經營內容：  

1.聯絡方式：家長若欲與林炳合導師連絡，可打電話至圖文傳播科辦公室 27091630#2610，或手

機 0933863450。若要到校與導師面談，請事先來電預約時間，以免我有課讓家長空

等。 

2.輔導管教：按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之內容，輔導教育本班學生。 

3.生活常規：學生作息時間規定： 

(1)星期一、五 8：00 星期二、三、四 7：40 以後到教室者視為遲到，由副班長登

記遲到一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2)星期二、三、四早自習時間：7：40 到 8：00，晨考：星期二、四英文，星期三
國文，若沒晨考時早自習時間應安靜自習，不可玩手機、聊天等行為。數學每教

完一單元後利用班會課或放學後考試 

(3)打掃時間：8：00 至 8：15 

(4)星期二升旗，星期四第一節班、週會。 

(5)上午上課時間：8：20 到 12：10，上午 4節課每節 50 分鐘。 

(6) 12：10 到 12：40 用餐及回收餐桶、廚餘至指定處。 

(7)午休時間：12：40 到 13：00，全體在教室午休。 

(8)下午上課時間：13：10 到 16：00，下午 3節課每節 50 分鐘。 

(9)放學打掃時間：16：00 到 16：15  

服裝規定：穿著學校運動服或制服。 

★ 未做打掃工作，經老師或股長屢勸無效者，記警告一支。 
4.請假規則：(依據本校請假規則實施，學生要自行上學校網站校務行政系統列印請假單) 

(1)公假、事假：必須事前辦完請假手續，事後不予補辦。 

(2)病假請「家長」於當日早上以電話（或簡訊）告知，需於七日內完成請假手續，
請假時附上醫療證明或家長證明單請假，並於證明單簽章以及請假單上簽章，經

由導師確認後蓋章，送至學務處辦理銷假手續。 

5.獎懲標準：依本校校規獎懲規定外之其他生活常規之獎懲規定及說明 

全學期無曠課、缺席者，記小功 1次。 

午休、上課遲到（未逾十分鐘）累計 8次警告 1支。 

缺課達 1/2 或曠課超過 42 節要強制參加適性輔導 

6.操行評量：◎大安高工學生德行成績考查辦法。 

7.懲罰存記及改過銷過：學生在校犯過，如確有悔意，可於懲罰未公佈前(辦理懲罰存記)懲罰事實
公佈一週內(辦理改過銷過)，由申請人至教官室領取並填妥懲罰存記或改過銷過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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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，經學校老師附署（受警告、小過處分由二位老師附署，受大過處分者須三位附

署）後，送請導師、輔導教師、教官、生輔組長、主任輔導教師、訓導主任簽章，經
校長核准後開始列案考察。於考察期間內，已有悔意而未再犯校規者，小過及警告

由訓導處逕行辦理銷過。（作弊、偷竊等重大行為，不得銷過） 

8.申訴管道：在學學生，認為學校對其所為之懲處或行政處分違法或顯然不當，足以改變其學生
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權益，經行政程序處理仍無法解決者，得提起申訴，其他依

本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規定。 

9.重要活動：對各項班級活動先採取自願性為主，若無學生自願，則利用票選的方式，或是抽籤
決定，依照活動不同有所更動(校慶活動，演講比賽，英語朗讀比賽，書法比賽，技

能競賽等)。 

作業抽查 

4 月 13 日第 1次作業抽查。 

5 月 26 日第 2次作業抽查。 

6 月 8日實習報告總檢查。 

考試 

3 月 31 日、4月 1日第 1次期中考。 

5 月 11、12 日第 2次期中考。 

6 月 30、7月 1日期末考。 

其他 

4 月 9日高一熱舞比賽 

4 月 11 日在校生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測驗 

4 月 17 日校慶，4 月 19 日校慶補假 
6 月初在校生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 

7 月 2日 學習歷程檔案上傳及送出認證截止 

7 月 16 日學習歷程檔案(補)上傳及送出認證截止 

10.親師配合：與學生家長間之相關配合事項： 

(1)若家長時間允許的話可幫子女帶便當。 

(2)使用自備環保餐具(含不銹鋼或陶、瓷、玻璃等碗盤、器皿和筷、匙)。 

(3)督促子女準時繳交作業，預習、複習課業。 

(4)貴子女若有請假，請注意其請假手續是否完成，以免造成曠課。  

(5)重補修上課時間為放學後及寒暑假，請家長多加督促其出缺席情形，以免造成重

補修又無法通過之遺憾。 

11.家長之權利義務：家長有權瞭解子弟在學校之學習、交友、出勤、團體生活狀況，導師、輔導

教官及相關教師應確實相告，並提供詳細資料，學校對學生之生活常規輔導及其他
相關措施，家長有義務協助配合、督促子弟之行為符合相關之規定。 

12.團體活動：固定班會之時間是星期四第一節，其他重要事情於放學後宣佈。  

13.週記寫作：週記內容：依照週記上所條列的項目，盡量撰寫心裡的感觸以及想說的話，若想於

週記繪圖也可。學藝股長於繳交日早自習收齊交給導師。 

14.外出規定：在校期間須經申請始可外出，中午必須在校用餐。 

15.違禁品規定：不可攜帶色情光碟、不良圖畫及書刊、非法軟體、凶器、違禁菸品、違禁藥物等

物品來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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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課堂規定：準時上課進教室，請勿在課堂上閱讀課外讀物、嬉戲、飲食、聊天，並隨時保持教

室環境清潔。若於課堂上有看漫畫、聽MP3、玩手機等行為，依照各老師可先沒收，
以免影響上課狀況。 

17.各學科成績考查之項目及比率： 

◆一般理論科目成績考查 

日常考查成績：佔 40%。 

期中考查成績：佔 30%。 

期末考查成績：佔 30%。 

◆專業實習科目成績考查 

包含實習技術、相關知識及職業道德三項。且應包括下列內容： 

實習技術：為實習作業或成品之評量，得包含日常技能成效考查(佔 40%)、實習報告   (佔 

20%)及期終技能測驗(佔 10%)，合計佔學期總成績 70%。 

相關知識：得包含期中測驗及期末測驗，佔 20%。 

職業道德：得包含出勤情形、工作精神及安全、工具及設備維護，佔 10%。 

◆補考 

學生若有修習科目不及格者(未滿 60 分)，40~59 分給予補考機會，若有通過補考，以及   

格成績(60 分)登錄。若為 39 分以下，該科需要重修。 

18.本校畢業條件規定如下： 

【高職】畢業條件 

1、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60 學分。 

2、表列部定必修科目均須修習，並至少 85% 及格，始得畢業。 

3、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須修習 80 學分以上，其中至少 60 學分及格， 

含實習(實驗、實務)科目至少 45 學分以上及格。 

4、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

修業未達 160 學分但有 120 學分以上會有修業證明，未達 120 學分只有學分證明 

19.學習歷程檔案 

因應 108 新課綱實施,學習歷程檔案將是學生未來升學重要審查資料。  

學生每學期可上傳 20 件，每學年共 40 件。 

學生每學年再從中勾選 6件，提交至中央資料庫。 

19.四技二專升學方式： 

◆大學學測 

◆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 

凡取得國際技能競賽、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、國際科技展覽前三名或優勝者；或者
經選拔具備國際技能競賽、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國手資格者；或曾在全國技能競賽、

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、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獲各職類之前三名獎項者。 

◆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 

各高級職業學校至多可推薦 15 名學生 

◆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 

凡取得認可之競賽獲獎者或持有乙級以上技術士證者，可報名 5個校系科組 

◆四技二專特殊選才聯合招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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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專業領域具備特殊技能或專長，或者具有特別之經歷、學習背景或成就，符合招生學

校所訂定之申請條件，並可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者，歡迎報名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招生，
每位考生可就符合申請資格條件之校系至多選擇 5 個志願報名。（例如台科設計系報名

條件：曾在高中期間參加國際設計領域之競賽獲獎者） 

◆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
可報名 3個校系科組 

◆ 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 
可填 199 個志願 

◆四技二專日間部單獨招生 

◆四技進修部二專夜間部單獨招生 

適合想要晚上上課，或者配合工作之休假日繼續進修，想要就讀四技進修部或二專夜間
部的考生，歡迎報考技專校院各校所辦理之四技進修部二專夜間部單獨招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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